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行政規則作業要點總說明

  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各單位為應業務需求，已分別訂定處理業務之相關行政規則，作為業務執行之依據。惟隨著社會、經濟之變動，相關法令亦配合修正及調整，為利本所各單位於訂定、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行政規則之法制作業方式、程序與管理等更臻完備、各單位之法制業務運作更順暢，爰擬具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行政規則作業要點」草案，以資依循。本要點共計14點，其要點如下：

一、本要點訂定目的。（第一點）

二、本要點之用詞定義。（第二點）

三、行政規則訂定之事項、名稱、書寫方式及體系編排。
   （第三點至第六點）

四、修正、停止適用、廢止行政規則之情形、方式及程序。
    （第七點至第十二點）

五、行政規則訂定、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案，得提報本所 

    所務會議後再簽請所長核定之情形。（第十三點）

六、行政規則之維護方式。（第十四點）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行政規則作業要點
逐點說明 
	規定
	說明

	一、為規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各單位訂定、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行政規則之法制作業方式、程序與管理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	明訂本要點之訂定目的。

	二、本要點之用詞定義如下：

   （一）法規命令：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，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，得依其性質，稱規程、規則、細 則、辦法、綱要、標準或準則之命令。

  （二）行政規則：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，或長官對屬官，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，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、抽象之規定。

  （三）第一類行政規則：指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、事務之分配、業務處理方式、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之行政規則。

  （四）第二類行政規則：指為協助下
       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、認定事實、及行使裁量權，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、裁量基準之行政規則。
	明訂本要點用詞定義。

	三、下列事項，以行政規則訂定之：
  （一）依據或配合相關法律或法規命 令之規定，得以行政規則訂定之事項。

  （二）本所內部組織、各項事務之權責   劃分、業務處理方式或程序或人事管理事項。

   （三）本所處理事務之解釋或裁量基準事項。

   （四）本所與其他機關事務之聯繫協調事項。

   （五）本所任務編組之設置事項。但以無須專任人員及預算者為限。

   （六）其他符合第二點第二款規定情形，有訂定必要者。

    應以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之事項，不得以行政規則定之。
	明訂以行政規則訂定之事項。

	四、行政規則，除法律或法規命令另有規定外，依下列規定定其名稱：

   （一）要點：屬於辦理一定事務或設置任務編組者稱之。如「設置要點 」、「作業要點」、「實施要點」、「考核要點」或「聯繫要點」等。

   （二）事項：屬於辦理一定事務，特別指示、說明或補充者稱之。如「注意事項」或「補充事項」等。

   （三）須知：屬於公物、處所之使用或辦理一定事務，其使用、參與之人有關事項者稱之。如「圖書室使用須知」或「廠商投標須知」等。

   （四）表：屬於一定事務之辦理程序、權責劃分或其他事項，適於以表、圖表簡明表示者稱之。如「實施程序表」、「分層負責區分表」、「執行事項分辦表」等。

   （五）手冊：屬於一定事務相關程序、作業規範者稱之。如「文書管理手冊」、「檔案管理手冊」等。

   （六）其他依其規範內容及性質得使用「基準」、「程序」、「原則」、「措施」、「範圍」、「規定」等名稱。

 行政規則，不得使用法規命令名稱。
	明訂行政規則之名稱。

	五、行政規則以逐點方式訂定者應分點書寫，冠以一、二、三等數字，不得冠以「第某條」字樣；各點並得分為項、款、目；項不冠數字，款冠以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等數字，目冠以１、２、３等數字，並應加具標點符號。

       行政規則內容繁複或規定較多    時，得分章、節，分別加具標題；章冠以壹、貳、參等數字，節冠以（壹）、（貳）、（參）等數字；其規定序號應由第一章第一點起算，各章、節之序號不得重新起算。
	明訂行政規則之書寫方式。

	六、行政規則之體系編排應有一定之秩序及層次；用語應力求周延明確，儘量避免使用不確定之法律概念，並應保持用語之一致。

        前項用語之規定，參考「法律統一用字表」、「法律統一用語表」及「立法慣用語詞及標點符號」。

     行政規則訂定、修正、停止適用
 或廢止時，其令、函、行政規則草案  總說明、逐點說明或對照表等法制作業文書應以中文表示數字。但點、款下之目別得冠以阿拉伯數字序號。
	明訂行政規則之體系編排及用語規定。

	七、行政規則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修正之：

   （一）依據或配合相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者。

   （二）組織、單位、職掌或人員經調整變動或裁併者。

   （三）基於實際需要或適用上有困難者。

   （四）手續過繁有礙便民措施或阻礙工作簡化之推行者。

   （五）與法律或法規命令或其他行政規則發生矛盾或牴觸者。

（六）其他情形有修正之必要者。

	明訂修正行政規則之情形。

	八、行政規則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停止適用或廢止之：
   （一）依據或配合相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者。

   （二）組織、單位、職掌或人員經裁撤者。

   （三）規定事項已執行完畢者。

   （四）定有實施期間，其期間屆滿者。

   （五）同一事項已制（訂）定新法律或法規命令。

   （六）同一事項已訂定新行政規則者。

   （七）規定事項與法律或法規命令發生牴觸者。

   （八）其他情形無繼續適用或施行之 必要者。
	明訂停止適用或廢止行政規則之情形。



	九、行政規則以逐點方式訂定、修正者，由主辦單位研提草案，其格式應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，版面設定距離左邊線三公分、其餘右、上、下邊線各二點五公分。並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   （一）訂定案：

        1.標題：行政規則名稱之後加「草案，如「○○（要點等）草案」，並使用標楷體，二十號字字型。

        2.總說明：「總說明」得以簽內之說明代之，附總說明者，標題名稱為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草案總說明」，序言應說明必須訂定之理由，並逐點簡要列明其訂定之要點，並使用標楷體，十四號字字型、固定行高二十三行距。

        3.逐點說明：以規定、說明兩欄位製作「逐點說明」表格，每一點及其規定意旨，逐點依式說明。（附件一）

   （二）修正案

        1.標題：使用標楷體，二十號字體。行政規則名稱有修正時，應以舊名稱為標題名稱；其書寫方式如下：

        （1）全案修正：修正各點達全部點次二分之一者，書明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修正草案」。

        （2）部分規定修正：修正各點在四點以上，未達全部點次之二分之一者，書明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部分規定修正草案」。

        （3）少數規定修正：修正各點在三點以下者，書明：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第○點修正草案」或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第○點、第○點、第○點修正草案」。

        2.總說明：行政規則修正時，總說明得以簽內之說明代之；附總說明者，於序言中彙總說明必須修正之理由或名稱之變更，並逐點簡要列明其修正要點，其標題名稱如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、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部分規定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、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第○點修正草案總說明」。

        3.對照表：以修正規定、現行規定、說明三欄位製作「對照表」表格，對照表之標題名稱如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修正草案對照表」、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」、「（行政規則名稱）第○點修正草案對照表」（附件二）。

   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「逐點說明」及第二款「對照表」格式規定如下：

   （一）各欄位之距離相等。

   （二）字型：標楷體，十二號字。

   （三）行距：單行間距。

   （四）各點文字於點次下空一格開始書寫，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。

   （五）各點第二項以後之項次，均距離左邊線空三格開始書寫，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。

   （六）項與項間仍保持單行間距，不另留空行。

   （七）各點之「款」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，「目」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二格開始書寫。

   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之對照表加劃邊線時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   （一）修正規定與現行規定不同部分，請於修正規定欄劃線。

   （二）現行規定於修正時部分刪除者，請於現行規定欄劃線。

   （三）整點新增或刪除者，請於說明欄劃線；整項、款、目新增或刪除者，請於修正規定欄或現行規定欄中新增或刪除之項、款、目部分劃線。
	明訂行政規則訂定、修正之製作方式。

	十、行政規則之訂定、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案，主辦單位應簽會本所其他業務相關單位後，請法規事務室提供意見。

        主辦單位應依前項各單位提供之會辦意見加以彙總整理，再行簽會；會辦意見不同者，應再進行協商，必要時得分陳數案陳核。
	明訂訂定、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行政規則案時之簽會程序。

	十一、行政規則之訂定、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案，經綜整研妥後，主辦單位應併擬具分行函稿或令稿，經會法規事務室後，層陳所長核定。

          第一類行政規則之訂定、修正或停止適用案，應以本所所函分行有關單位或機關查照，並將其放置本所內網，副本送法規事務室。

          第二類行政規則之訂定、修正或廢止案，主辦單位應以令發布，併以本所所函送有關單位或機關查照，並將其置於本所全球資訊網（外網）及登載於政府公報發布，副本送法規事務室。

          兼具第一類及第二類行政規則內容者，應視同第二類行政規則辦理。
	明訂訂定、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行政規則案時之簽辦程序。

	十二、行政規則之訂定、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案，應於前點第二項分行函（稿）主旨或第三項發布令（稿）中敘明「並自即日生效」或「並自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生效」（附件三）。

         行政規則內容無須規定「自發布日施行」或「奉（所長）核定後施行（或實施）」，並避免使用「頒行」、「發布」等語詞。
	明訂行政規則訂定、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案之分行函(稿)及發布令(稿)之敘明方式。

	十三、行政規則之訂定、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案，其性質重大、複雜或涉及多數單位權責者，得提報本所所務會議後再簽請所長核定。。
	明訂行政規則訂定、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案，得提報本所所務會議後再簽請所長核定之情形。

	十四、主辦單位就訂定之行政規則，應隨時注意其適法可行，有應予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之情形，應切實檢討，並依規定研提修正、停止適用或廢止案。
          本所行政規則應以電子資料庫之方式管理，由綜計組會同主辦單位統一辦理。
          其他機關主管法規及行政規則，與本所主管事務有關而有經常查閱必要者，得納入電子資料庫。本所主辦單位於該法規及行政規則變動（修正、廢止）時，應將變動情形通知本所各單位。
	1、 明訂各單位就所主管之行政規則負有隨時注意其適法可行、維護及相關法規變動時之通知之責。

2、 明訂本所行政規則之管理，應以電子資料庫之方式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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